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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司法的制度检视与样态建构

吕子逸
（中国法学会 法治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数字司法是传统司法模式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和再造，也是对智慧司法、互联网司法实践进行反思、吸收与

革新的成果。 数字司法不仅在总体目标上表现出数字与司法双向融合、相互促进的特征，而且其具体机制的建设亦

集中于对“新兴技术应用”和“新型问题处置”两条主线的遵循。 通过对数字司法现实基础与时代价值的考察，可以

明确此类司法模式存在的真实性、合理性及正当性。 依托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推进和司法化规制的有序进行，并以组

织载体模式、技术规范机制与司法规则体系的变革为重心，或可为数字司法的塑造，以及数字与司法相互扶持、共同

推进目标的实现给予有益的方向指引和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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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法律实施与纠纷解决的需要，司法自创设之初，遂因其独特的职能定位和制度内涵，而在国家政

治、法律体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其既可视为立法工作的延续与必然要求，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

环节之一。 尤其在执法活动的单向性、主动性、封闭性特征日渐凸显，法制完备和法治建设初具雏形，且立法

成效亟待彰显的现阶段，对司法的建设、调适与革新，愈加呈现出无可替代的现实价值。 同时，作为法律和社

会的接口，以及法治理念与社会需求的交汇，司法的运作、建构或评价，始终难以舍弃对社会环境及其发展趋

势的关注，甚至还将基于对外部现实状况的呼应而发生演变，并反向推动内在效益的维系与发展。 以“十四

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为标志，对数字化发展目标的追寻和数字中国的建设，已然成为中国紧跟信息化革命浪

潮，把握时代前进脉络与增强竞争优势的应有之意。 数字社会的建设、数字政府水平的提升、数字生态的营

造亦是可取的未来方向。 前述任务的推进，不仅在《“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护条例》《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中

得到确认，也获得了湖北省、西藏自治区等地的积极响应。① 鉴于此，数字司法的提倡与建设，或也是顺应时

代潮流、革新司法范式的理想方向，诸多研究的出现均印证了此类司法模式的价值与效益。②

然而，数字司法的产生与建构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仅在司法与技术的融合过程中，便已存在着“智
慧司法”“互联网司法”等模式，而部分观点对“数字司法”和“数字正义”的混同，抑或对其影响力、作用力和

改革效果的疑虑，③乃至将“数字司法”归属于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的举措，④都将对数字司法现实意义

的确证和内涵的厘清造成相当程度的阻碍。 在此情形下，数字司法是否确实存在？ 是否具有存在价值？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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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２４ 年度中国法学会重大委托课题“关于加强金融法治建设研究有关成果之四：关于加快修订《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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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３４⁃３８ 页。 而且，湖北省《关于全面推进数字湖北建设的意见》、杭州市《关于司法服务保障三个“一号工程”的决定》以及
咸宁市《全面推进数字咸宁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也相继强调了数字司法建设的要求。

持此类观点的研究参见洪冬英：《司法如何面向“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技术革新》，载《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７０ 页；蒋惠岭：
《论传统司法规律在数字时代的发展》，载《现代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５ 页。

持此类观点的文件有《青岛市深化数字政府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２０２３ 年攻坚行动方案》《泰州市司法行政事业发展“十二五”专项
规划》《金华市司法行政工作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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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框架和制度基础应该如何建设？ 此类疑虑的解答均已成为无法规避的现实难题。 笔者认为，数字司法

及其本源———“技术型司法”不仅具备变革传统司法范式、塑造独立形态的实际效力，而且相较于智慧司法、
互联网司法而言，数字司法也拥有明显的内在优势。 通过对新型司法模式现实基础的观察与数字司法价值

优势的辨析，以及其制度重心和实现路径的明确，有助于推动数字司法真实性、必要性的论证与整体样态的

塑造，并为司法在数字时代中的变革与再造探寻可行的路径。

一、数字司法的现实基础考察

作为国家政治法律体制的核心要件，司法往往具有特定的语义指代和实质内涵。 不论是对业已存在的

智慧司法、互联网司法，或是新近形成的数字司法而言，在司法与技术的碰撞、交互和融合过程中，能否确实

形成别具一格的司法模式呢？ 亦即，以技术的应用、发展为前提而衍生的新型司法模式，是否仅是对传统概

念的语词“借用”，抑或是新兴变革趋势的精准概括？ 前述问题的解答，将直接决定着对数字司法的现实意

义及其命题真实性的衡量。

（一）司法组织的技术型演进

囿于立法条款的模糊，中国对“司法”的认知长期存在着“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类观点。 相比于意图

囊括审判、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的“广义说”，对法官与审判的偏重，使得域外对“司法”的界定呈现出与“狭
义说”的趋同。① 除《元照英美法词典》明确将“ｊｕｓｔｉｃｅ”等同于法官外，②《牛津法律大词典》也把“司法的”视
作“法官的”，并在“司法方法”“司法知识”与“司法意见”等延伸概念的释义中呈现出对前述观点的呼应。③

此外，在“司法体制”“司法机构”等问题的探究中，以达玛什卡（Ｄａｍａšｋａ）、马丁·夏皮罗（Ｍａｒｔｉｎ Ｓｈａｐｉｒｕ）为
代表的学者亦表达了对法官、审判主体中心的认可。④ 仅由此看，虽然观察视角、标准凭据互有差异，但无论

是狭义说抑或广义说，均确证了制度载体的核心价值。 司法组织的特定性、专属性与真实存在，理应是任一

司法形态或模式得以建构、识别，进而区别于他者的基础性条件。
新型司法组织存在真实性的辨识与考量，需回归至对司法与技术融合历程的观察之中。 倘若以改革文

件的追溯为切入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２０１０ 年就已发布，立足于贯彻落实审判公开原则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

权的目标，允许人民法院将电视、互联网或其他公共传媒系统引入司法活动之中，开创了司法技术化改造的

先河。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关于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与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试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网络直播实施细则（试行）》《吉林

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庭审网络直播的暂行规定》均依此产生。 当然，“网络直播”或“网络公开”技术的应用，
始终局限于对传统司法工作的辅助与补充，无法对其存在价值和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更遑论推动新型司法

组织的创设。 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简称《四五纲要》）对“科技法庭”建设的倡导，也未能突破“庭审录音录像”范围的约束。
但是，此类状况的存在并未束缚司法与技术融合的步伐，《四五纲要》对完善“诉讼服务大厅”“网上诉讼

服务平台”“１２３６８ 司法服务热线”信息化平台，建设“网上预约立案、送达、公告、申诉”工作机制的主张，即
使依然存在诸多局限，却也为技术应用的拓展和人民法院信息化 ３．０ 版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其后，吸收了青

海省，浙江省宁波市、瑞安市，福建省泉州市等地的电子诉讼改革成果，⑤特别是浙江省宁波市“移动微法院”
的试点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法院推进“移动微

法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建设智慧法院 促进绿色发展 成效分析报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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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永坤：《中国司法概念史研究》，载《法治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第 ６７⁃７２ 页；薛爱昌：《当代中国的“司法”概念———基于宪法文本
和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第 ８０⁃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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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张生、李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９０ 页；［美］米尔伊

安·Ｒ．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３８⁃６１ 页。
对此类改革内容的梳理参见吕子逸：《电子诉讼管辖的反思与重塑》，载《地方立法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７８⁃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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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简称《五五纲要》）
于 ２０１７ 年起相继发布，在丰富司法与技术融合渠道的同时，推动了新型技术平台在全国范围的广泛使用，①

并对适用的案件范围与具体阶段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新冠疫情也为前述过程的演进注入了相当程度的推动

力量。② 广州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间便先后发布、修订《广州法院关于健全电子诉讼规则实施细则》，将证据交

换、庭前会议、开庭审理、询问、质证等核心环节纳入技术应用的范围，且案件范围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放宽，
乃至在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和独任制审理的案件中还应优先选择在线方式进行处置。 基于此，随着技术

应用在司法的地域范围、案件类型与程序环节等多重维度的拓展，其与司法的融合逐步由特定工作的“辅助

工具”演化为覆盖全面、体系完整，足以替代传统司法的独立存在。 司法组织在技术领域的“第二形态”日渐

成型，为新型司法模式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组织要件。
在传统司法组织的技术重构得到实质性发展的同时，以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新型司法组织的增补亦夯

实了数字司法的存在根基。 通过总结智慧法院、电子商务法庭等改革先例，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

间先后发布《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与《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两部

文件，于北京、杭州、广州设立互联网法院，作为推动数字经济繁荣，促进网络空间治理和确立互联网司法规

则的驱动力量。 不论是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线上纠纷线上解决”要求，或是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的“网上案

件网上审理”模式，皆明确了此类组织机构的设置应当集中受理互联网特性突出且适宜在线审理的案件，力
图在契合案件类型技术化变革潮流的前提下，达至起诉、调解、立案、庭审、裁决、执行等环节的全程网络化、
技术化进行。 对“技术型”发展趋势的回应，成为互联网法院不可磨灭的核心特征，对其“新型司法组织”地
位的界定亦是毋庸置疑的抉择。 此类组织机构的产生，不仅掀起了辽宁省等地的司法改革浪潮，③其积极效

益在《五五纲要》中也再度得到印证，引导了后续互联网司法组织的建设与运行。 其中，成都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９ 日设立互联网法庭，办理了全国首例影视剧台词声音纠纷案；④长春互联网法庭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 日正式受

理案件，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管辖吉林省内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互联网案件，实现诉讼各环节的线上

进行；⑤江苏省首家互联网法庭———苏州互联网法庭则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揭牌成立，以提供互联网司法服

务为重心；⑥同年 １０ 月，宣城市宣州区首个互联网融合法庭亦投入使用，上线运行 １３ 天完成庭审 １１ 场。⑦

凡此种种，纵然表现形式略有区别，但已可作为以“技术”为基石的新型司法组织的建设，以及司法组织技术

化转变和再造的有力佐证。

（二）规范基础的技术型重构

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关键环节，司法的创设及其地位、职能的体现，难以隔绝对其他组成部分的依赖。
并且，基于近现代国家职权分工格局的影响，司法对其他法律活动，尤其是立法工作的衔接与应对，还将成为

其彰显自身存在价值、巩固制度根基的重要依仗。 据此，在工具主义观看来，司法可视为特定主体实施法律、
表达立法意图的专门活动的集合。⑧ 倘若司法的制度前提和实施对象———法律规范的属性类别、权益基础

抑或理念重心发生偏移，司法亦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影响，进而引发形态、范式的调整或分化。 既往的民事司

法、刑事司法与行政司法的产生和并立，可据此获得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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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法院推进“移动微法院”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就直接说明将“移动微法院”的试点范围扩展至北京、河
北、辽宁、吉林、上海、福建等十二个省（区、市）辖区内的构想。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件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
川省司法厅、四川省律师协会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面推行“非接触式”诉讼服务的通知》《广州互联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处理涉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互联网纠纷的若干规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依法防控疫情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指导
意见》。

《辽宁省贯彻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实施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第 ２１ 条即明确了“加快推进互联网法院建设”的发展目标。
参见《全流程在线诉讼 成都互联网法庭两年审判近 ５ 万件互联网案件》，载央广网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ｌａｗ． ｃｎｒ． ｃｎ ／ ｗｘｙｗ ／

２０２３１０１２ ／ ｔ２０２３１０１２＿５２６４４８０８５．ｓｈｔｍｌ。
参见王洁瑜：《数智赋专业 焕新向未来———吉林长春智慧法务区“六庭”建设工作纪实》，载中国法院网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ｉｄ ／ ７２２０５５５．ｓｈｔｍｌ。
参见朱旻、史玮、艾家静：《江苏首家互联网法庭在苏州揭牌成立》，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第 ４ 版。
参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州法院首个互联网融合法庭投入使用》，载澎湃网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５１７１７０４。
《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司法程序”的核心阐释为：“查清纠纷和案件的事实，公布真相，并将法律适用于案件以解决纠纷。”参见［英］

戴维·Ｍ．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６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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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扎根于对诉讼主体身份及核心权益属性的考察，社会纠纷和法律规范的鉴别、区分无法摆脱

对民事、刑事或行政属性的沿袭。 纵使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环保法庭或互联网法院的建设已然动摇了

司法组织的传统格局，却依旧未能实质性触及法律规范的属性，对案件管辖范围的选择仍回归至以民事、刑
事、行政属性为核心的传统标准，仅就管辖权的归属与司法机构的具体建设进行了调整。 换言之，对传统法

律规范的维系，始终是中国司法必须直面的现实环境，民事司法、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鼎立的格局也将据此

得到延续，新型司法的创设或许在工具主义视角中面临着困阻。 然而，宏观共性的强调并不能替代对具体个

性的认可。 在立法领域中，概括性特征的凸显及普适性效力的稳固，往往需以新型问题应对的及时性、充分

性或有效性的折损作为对价。 诸如构成要件的调整、权益属性的转变，抑或社会环境及其影响程度的波动，
都可在冲击传统法律规范框架的同时，为规则的增补与革新创造契机。 纵使无法引起传统格局的颠覆性变

动，新型规则的引入及其特性的显现也将为司法形态的拓展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的“突起”
与“四大检察”模式的塑造，即是有力的例证。

相似的情形在牵涉技术应用的案件中亦有迹可循。 在“李某某诉杭州某网络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案”中，针对未成年人游戏充值退款问题的处置，杭州互联网法院就明确提出，由于现有立法多为原则性、概
括性的指导意见，对于行为构成或未成年人年龄、智力等具体问题的衡量仍缺乏可供操作的指导标准，在实

际案件办理中可能导致退款纠纷的频繁发生与应对的困难。① 而在“某（中国）软件公司与安徽某科技公司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办理中，作为首例涉数据资源开发应用正当性及数据权益判定的新类型不正当竞争

案件，审判机关也发现特定行为痕迹信息与标签信息并不具备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可能性，难以适用现有

法律进行认定，但对此信息利用的失当却又存在威胁个人隐私或经营秘密的风险，只能比照现有法律的相近

规定进行应对。② 现阶段规范设置的困境及其对涉技术类案件应对的乏力，由此可见一斑。
针对前述状况的存在，如若继续维持或固守传统的规范体系，不仅无法有效适应新型案件办理、纠纷解

决或权益保护的需求，更难以发挥既有立法成果的预期效力。 对规范的创新及传统格局的调适，业已成为必

然的举措。 通过对“北大法宝”数据的整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２０００ 年出台、２００９ 年修正，为互联网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问题的处理增添了凭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
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关于加强互

联网禁毒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继发布，并最终推动立法层面正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简称《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简称《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简称《电子商务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简称《密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等诸多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立法成果，为技术运用的正当性及相关权益的保护增加了必要的

规范供给。 若以部分新型法律的应用为视角进行观察，则可在表 １ 中发现，涉及《电子商务法》的案件数量

自 ２０１８ 年开始便长期保持着急速增长的趋势，涉及《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密码法》和《个人信息保

护法》的案件虽整体数值有待提升，却也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其中，以《网络安全法》为最终裁决依据的

案件数在 ２０２０ 年后也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增长。 同时，如果以互联网法院为重心（如表 ２ 所示），除涉及《数
据安全法》和《密码法》的案件尚待进一步收集外，归属其审理的涉及《网络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及

①
②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２０２１）浙 ０１９２ 民初 ８２００ 号判决书。
参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２０１７）浙 ８６０１ 民初 ４０３４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浙 ０１ 民终 ７３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

除列举的案件外，在“上海某玩具公司与浙江某网络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审判机关也提出，相比于一般商品买卖，模玩行业的进货渠
道和交易方式呈现出特殊性与复杂性。 因此，在双方当事人缺乏事先约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认定应当运用法理解释的方式审慎地进行应
对，集中于理解、尊重行业特点，保证对互联网平台在维护自身秩序及保护多方用户利益中作用评估的科学性。 而在“新加坡公民诉某跨境电
商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面对立法条款的空白，互联网法院最终通过对《电子商务法》部分条款的扩大解释作出回应。 具体案情详见
《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载北大法宝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ｏｍ ／ ｐａｌ ／ ａ３ｅｃｆｄ５ｄ７３４ｆ７１１ｄｆ１
ｂ２ｆｃ９ｄ４２５ｃｂｂ３ａ９ｄ６ｆ４８４７ｃ７９８１ｅ８５ｂｄｆｂ．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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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法》的案件数量在同时期同类案件总数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而以《网络安全法》为裁决依据的案

件在同类案件中的占比甚至高达半数左右。① 由此观之，随着新型立法规范的产生及其实践的落实，新型司

法模式建设的规范基础日趋得到充实和巩固，其在工具主义视野中的塑造似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表 １　 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总数统计表

类型
年份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涉及《数据安全法》的案件数 ６ ５ １ ０ ０ ０ ０

涉及《网络安全法》的案件数 ６７ ９６ １５３ ２２５ ６７ ４４ ３

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案件数 ２５６ １１４ １６ ７ １ ０ １

涉及《密码法》的案件数 ６ ０ ２ ２ ０ ０ ０

涉及《电子商务法》的案件数 １ ５９７ ３ ６４５ ２ ７９１ １ ６６１ ４７４ ７ ６

以《网络安全法》为裁决依据的案件数 １０ ５ ２２ １９ ７ ５ １

表 ２　 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占比统计表

类型
年份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涉及《网络安全法》的案件的占比 ２６．９％ ８．３％ ７．２％ ２３．５％ １６．４％ ０ ０

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案件的占比 ９．３％ ７．０％ １２．５％ ０ ０ ０ ０

涉及《电子商务法》的案件的占比 １８．１％ １４．３％ ２９．６％ ４２．３％ ４５．８％ ０ ０

以《网络安全法》为裁决依据的案件的占比 １０％ ２０％ ９．１％ ４７．４％ ５７．１％ ０ ０

（三）理念指引的技术型转向

对立法主旨的探寻和内容的实现，确可为司法的建设、运行，以及其与国家法律体系整体方向的兼容提

供必要的指引和推动，契合司法设置的初始目标。 但是，工具化、客体化视角的过度倾斜，也将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着司法的自我变革和创新，减损其内部活力的积极效益。 在制度结构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法治建设范畴

逐渐扩张的趋势下，制度理性的强调和理念根基的夯实、优化亦将成为司法走向科学化、现代化与法治化的

必然途径。 简言之，纵然法律依据———立法规范的调整及其权益重心的转向终将折射于司法的构造与属性

之中，但有别于工具主义视角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在本位主义的视域中，针对司法的观察、调整或类型的辨

别，还应获得来自其核心理念，尤其是司法正义观的引导。 在理念指引已然发生实质性转向的前提下，即便

司法组织与规范基础依然保持稳定，也无法抵御司法形态和范式的变化，乃至新型司法的产生。 分配正义观

与互利正义观的碰撞，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和协商性正义的论争，以及对抗式司法、合意式司法、恢复式司法

的分化及交替，均是强有力的印证。
以《四五纲要》的发布为标志，技术与司法的融合遂已成为司法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且其融合程度

的进一步深化亦是符合信息化建设需求的举措，信息化建设对各级人民法院主要业务的覆盖率均需达至

８５％以上。 据此分析，司法对技术的应用、技术形态对传统物理形态的更替都将是未来趋势。 但是，司法与

技术融合的深入，以及“技术型司法”的最终塑造并不局限于对直播、录播、网络公开、在线庭审或电子送达

等传统技术的延续。 《五五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皆相继明确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５Ｇ 等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深度应用的预期目标，而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代表的部分地区也以道路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件为切入，逐渐推广运用 Ｅｘｃｅｌ 要素式、智能化审判平台，依托基础信息的自动提

取、计算机公式嵌入、裁判因子载入等技术的使用，实现赔偿项目自动计算、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的效果。②

①
②

表 １、表 ２ 的案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参见《构建精准化规范化工作机制 稳步推进二审独任制适用》，载中国法院网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ｉｄ ／ ６９２９４１５．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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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缺乏主观意志、人为干预居于主导的传统技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中心的科技成果的引入，势
必造成司法工作的深刻变化。 在前述“某（中国）软件公司与安徽某科技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原告网

络公司凭借预设的智能安防系统，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后，便以分析结果为据向法院提起诉讼。 审判机关

在认可大数据分析结论可靠性、准确性的同时，也再度重申审查工作的必要性。 唯有大数据分析方法符合正

当性、合理性的要求时，其结论才可被司法机关采纳。 相近的情形也可见于“许某某与杭州某软件服务公司

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对于被告方提出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互联网法院在认可其专业技术性的同时，亦主

张司法判断不应当被专业技术遮盖，还应当对大数据逻辑演算过程的真实性、合法性及逻辑构造的合理性进

行调查，以期在兼顾法律判断和专业技术判断，平衡法律与技术要求的过程中，达至对司法权威的维护及其

在技术时代的彰显。①

技术发展速度的提升，已然导致司法与技术融合的潜力愈加难以预测。② 相比于对传统司法外在形态

的模拟和仿制，信息化建设更加表现出技术对司法内部构造与理念基础的冲击、变革，乃至超越。 诸如智能

合约技术对法律适用和裁判说理工作的替代、大数据分析对司法机关经验积累和自由心证的冲击，以及区块

链技术对证据形态及其属性考察方式的影响，均将对传统司法造成实质性的撼动，甚至是存在根基的“毁
损”。③ 不仅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程序运行的正当性等传统要求的实现愈发依赖新兴技术的协助，技术运用

合理性、妥当性的保证还将反向制约传统目标的实现与最终效果，进而演化为权衡案件办理质量、正义实现

程度和司法价值理性的核心标准。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等指导性文件的制定及其对区块链存证平台

的信息系统建设、存证技术和过程、异步审理技术应用等技术型问题的关注，即是较为典型的范例。 因此，鉴
于技术应用对司法正义观影响力、作用力的深化，司法正义的内涵及评估标准也将由事实认定的正确性、程
序机制的合法性抑或当事人的认可度拓展至对技术应用状况的考量，直至引发其构成要素的变迁。 在司法

的动力内核———正义观基础逐步发生调整的情势下，新型司法模式的产生业已是必然的结果。

二、数字司法的时代价值检视

以技术为表征的新型司法模式的创制及其独立地位的确立，不仅具备必要的组织载体，亦可视为外部环

境变迁与内在观念重塑双重驱动的产物。 在命题的真实性得到证实后，对其观察重心的明晰与路径的统一

遂成为应然的抉择。 亦即，对数字司法必要性的论证。 面对智慧司法、互联网司法、数字司法分立的现实情

景，或可从三个维度对数字司法作为新时期技术型司法之理想方向的恰当性进行探讨。

（一）技术环境演进方向的契合

属性的界定，既是对特定事物发展历程及成果的概括，亦是对其特征、重心的凝练和归纳。 与技术的紧

密联系，确可为新型司法模式的创设及独立性、真实性的证成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但也对此类司法的存在

及变革施加了较为严苛的要求。 相比于以法律规范类型为参照的民事司法、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抑或以诉

讼目标和工作理念为基石的对抗式司法、合意式司法与恢复式司法，技术发展特有的持续性、阶段性和流动

性特征，势必导致新型司法模式的概念属性及构成要素长期囿于稳定性欠缺的困境之中。 唯有积极、充分且

及时地回应技术发展趋势，总结并凸显新兴技术成果，方可真正契合此类司法模式创设的初衷，司法形态及

范式的技术之“维”也才能得到切实的印证。
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以及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引领全面创新、构筑国家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支柱，诸如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 ４．０ 及欧洲工业复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创新战略部署的强化

和创新竞争的激化日渐显现。 以 ５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仅占据着引领

技术变革的主导地位，其内部的创新周期相较于过往也大幅缩短，创新活力、集聚效应和应用潜能的释放速

①

②
③

具体案情详见《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数据和算法密切十大典型案例》，载北大法宝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ｏｍ ／ ｌａｒ ／
４２４８５２４９ｃａａ０ｄ０２６ｃ２２ｃｃｃｅｃ９５２０２２７ｅｂｄｆｂ．ｈｔｍｌ？ ｗａｙ＝ ｌｉｓｔＶｉｅｗ。

参见［美］理查德·萨斯坎德：《线上法院与未来司法》，何广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５９ 页。
此类研究参见邓伟平、赵文宇：《类案检索：数字时代司法治理的技术进路》，载张秋华主编：《法治论坛》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中国法制出版

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３７⁃４９ 页；戎静：《“预测正义”能否预测正义？ 基于法国司法大数据预测应用的考察与启示》，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１８４⁃１２０２ 页；许世强：《区块链存证平台运行中面临的三重矛盾及其化解》，载《数字法治》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１６４⁃１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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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逐渐提升，最终助力于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和数字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换言之，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和重视，
或已演化为未来经济、社会复苏、竞争和重塑的关键引擎。 以“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为标志，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

告》《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推动下，“数字中国”总体格局的形成，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的建设，以及依托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均已是中

国后续发展的目标所在。 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结合自身需求陆续出台了各项促进数字化建设的政策，①纵使

是经济发展尚待推进的地区，也在检视既往缺陷、透析问题根源的基础上，围绕数字经济、数字资源、数字服

务、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划。② 由此观之，在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和深入成为主流的趋

势之下，数字司法的提倡具备现实合理性。
当然，技术发展的数字化迭代并未掩盖互联网技术的基础性地位，作为信息化建设的标志性产物，互联

网不仅是日常熟知的“万维网”形态，更将凭借技术与逻辑的基础设施层，使信息、内容的全球性共享成为现

实。③ 通过对技术壁垒的突破、信息孤岛的消除，以及信息承载能力的增强，信息化建设才得以在互联网技

术的辅助下成为具备现实基础的构想，既拥有过往技术成果难以比拟的革命性地位，也将持续惠及信息化建

设的诸领域，是后续发展的基础性要件，技术的数字化亦难以脱离对互联网技术的吸纳和依赖。 在此情形

下，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区分，乃至互联网司法和数字司法的位阶排序似乎存在合理性缺失的疑虑。④

然则，接纳互联网技术的基础性地位并不等同于对信息化技术传统格局的沿袭，Ｅｌｄａｒ Ｈａｂｅｒ 在对 ＩｏＴｏ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ｏｙｓ）的调研中发现，尽管作为智能化、数字化成果的 ＩｏＴｏｙｓ 依然表现出对互联网技术的依赖，但
其实质内涵却已截然迥异于以访问网络空间为代表的传统模式，新兴技术的引入在扩张数据收集的规模、种
类和利用方式的同时，也削减了传统网络技术对物理载体———计算机的依赖性，从而为技术的应用增添了可

接近性、可移动性的时代特征，最终构建起信息化技术与社会生活深度融合的新平台。⑤ 据此，新兴技术逐

步与现实生活相互衔接，乃至演化为日常生活的核心要素。 互联网技术也将基于其外在表现、存储模式及其

与物质生活融合形式的转化而获得实质性突破。 数字技术源于互联网技术，却剪除了对物理载体的依赖性，
其回归至物质生活之中，但又脱离对传统形态的依附，转而建构起近似、甚至超越物质世界的虚拟空间，达至

线上与线下、网络与现实融合的全面性、完整性、彻底性。 相比于传统的网络应用而言，以“数字”为标识更

可彰显信息化建设全方位、深层次推进的成就，并为后续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夯实基础，数字司法的时代性、
先进性由此即可得到保证。

（二）技术型司法制度内涵的拓展

对新型司法模式的基础属性———技术特征的考察，固然为其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区分和位阶排序提供了

较为客观、直接且可供操作的参考标准，对此规律的遵循亦是技术型司法体现制度特性的应有之意。 但是，
相较于对技术环境、发展现状等外部特征的观测，内在要素的演变也占据着殊为重要的地位。 通过对指导文

件的整理可以发现，部分地区于 ２０１３ 年便已围绕智慧司法的建设展开探索，将其与“网上法院”平台的建设

相联结，意图通过在线技术的运用，实现便民诉讼、民意沟通、信息公开、实时监督和绿色审判的目标。⑥ 智

慧法院、移动微法院、黑龙江智慧法庭、河北船上法庭及浙江共享法庭的建设均可视为智慧司法的延伸。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则在明确传统司法智慧化发展要求的同时，将其改革重心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此类文件主要包括《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数字湖北建设的意见》《江苏省“十四五”数字政府建设规划》《“数字江淮”建设总
体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

相关内容详见《宁夏回族自治区信息化建设“十四五”规划》 《云南省“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数字龙江”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年）》。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 Ｍüｌｌｅｒ，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
１３：３２９，ｐ．３３１（２０１８） ．

在 Ｅｒｉｃ Ｓｃｈｍｉｄｔ 看来，智慧技术的急速发展亦将导致“互联网消失”情形的出现。 Ｓｃｏｔｔ Ｊ． Ｓｈａｃｋｅｌｆｏｒｄ，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Ａｒｔｓ ＆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７：７０１，ｐ．７０３（２０１９）．

Ｅｌｄａｒ Ｈａｂｅｒ，Ｔｏ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ｖａｃ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ｏｙｓ，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８０：３９９，ｐ．４２５⁃４２６（２０１９）．
详见《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智慧泉城”建设的意见》。
相关实践材料参见《“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篇》，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 ｚｉｘｕｎ ／ 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 ／ ３７８５４１．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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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对信息系统的利用，藉此实现人民法院信息化体系的网络化、阳光化和智能化演进，达到优化工作环境、
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和便利民众参与的预期构想。 后续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２０２０ 年人民法院工

作要点》《２０２１ 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虽略有调整，但仍维系着对智慧司法总体建设目标的一致性。
亦即，对信息化技术的引入、应用和工作平台的构建，以及传统司法形态或工作的网络化、智能化、信息化改

造，应当是智慧司法最为直观的制度表达。 对技术发展成果的关注、吸收和追寻，以及“技术”属性的强调，
促使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５Ｇ 技术的引入成为符合智慧司法制度初衷的选择。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提

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工作意见》等文件亦可佐证前述特征的存在。 据此，倘若仅以与技术潮流的衔接效果

以及技术化改造的实际程度为凭据，智慧司法亦是新型司法模式彰显其技术属性的表现，甚至表现出与数字

司法的趋同。
然而，对技术发展潮流的追寻、成果的应用和司法技术化改造要求的倾斜，也极大地束缚了智慧司法的

发展潜力。 仿若司法制度理性及其内在价值重要性的显现，对技术的认知亦经历着由工具主义向本位主义

的视角转化与观念重塑。 在变革传统世界的同时，技术发展的双刃性也在日渐凸显。 恐怖主义的网络蔓延、
暴力行为的信息化演变皆已印证了传统问题与技术时代结合的现实威胁。 而虚拟世界、元宇宙的形成及其

去中心化、分散化特征的存在，也为新型问题的出现及规制的困难埋下伏笔。 Ｏｒｎａ Ｒａｂｉｎｏｖｉｃｈ⁃Ｅｉｎｙ 与 Ｅｔｈａｎ
Ｋａｔｓｈ 直言，由于网络数据规模的激增和管理流程的复杂，即便轻微行为引发的问题亦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后

果。① 中国不仅在《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明确了加强互联网治理、打击网络犯罪活动的要

求，后续也相继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北京互联网法院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九

起涉未成年人纠纷典型案例》，为前述情形的应对提供指引。 考虑到此类问题与新兴技术的紧密联系，且不

论案件审理是否以技术化的形式展开，对技术特征的观察、技术思维的运用以及技术发展趋势的把握，都将

是办理此类案件不可或缺的重要依仗。 因此，对技术类案件的覆盖，既有利于发挥技术型司法已有的知识、
理念储备优势，进一步深化其在技术应用领域的引导地位和规制功能，呼应规范基础的技术型重构，也可在

司法形态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应用的司法管控、治理中革新司法与技术融合的模式，充实新型司法模式的内在

构造。 对此类状况的应对，显然已经远超于智慧司法建设的制度期许。
相较之下，互联网法院与互联网司法的建设，却可凭借“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线上纠纷线上解决”的职

能设置，在探索审理网络化、在线化的过程中，构筑起对“网上案件”“线上纠纷”等新型技术类案件的管理体

系。 在推动智慧司法向互联网司法“跨越”的同时，填补了传统司法在技术时代对技术型案件管理和技术类

规范运用的空白，并可依托特定技术应用和专门案件处置的衔接，促使司法与技术的融合在诸类案件办理的

各项环节中得到体现和贯彻，真正建构起技术时代中新型司法的理想样态。 部分实务人士对“司法互联网

化”和“互联网司法化”观念的概括，正是对前述发展趋势尤为贴切的描述。② 而在吸纳第一次跨越成果的基

础上，凭借自身对技术发展趋势，尤其是数字技术潮流的契合，数字司法的创设，还可再度推动新型司法模式

的规制范围向新兴技术的延伸，通过对数字领域覆盖的全面铺展，完成以数字司法为主导的技术型司法模式

的第二次跨越，从而再度充实、延伸此类司法形态的制度内涵和时代价值。 概言之，数字司法的提倡，既拥有

智慧司法对新兴技术的亲和力，却也实现了制度内涵的拓展；吸纳了互联网司法的发展成果，但又摆脱了其

固有的技术属性的局限，乃是兼具新兴技术亲和力和制度内涵完整性的新型司法样态。

（三）司法技术化转型应然样态的厘定

数字司法的倡导和确立，既需以智慧司法、互联网司法的更替为表征，也将体现于其对新型司法模式现

实环境和发展要求的契合，并为技术时代司法形态建构与范式塑造的应然目标产生“锚定”效应。 作为司法

技术化变革的代表性成果，智慧司法和互联网司法的实质内涵、制度表达纵然多有差异，但相比于新旧事物

①
②

Ｅｔｈａｎ Ｋａｔｓｈ ＆ Ｏｒｎａ Ｒａｂｉｎｏｖｉｃｈ⁃Ｅｉｎｙ，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１０２，ｐ．１１８（２０１６）．
参见胡钧淇：《中国互联网法院创新发展探析》，载《人民司法》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４ 期，第 ６１⁃６５ 页；李占国：《互联网司法的概念、特征及发展

前瞻》，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３⁃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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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否定或摒弃，二者在相当程度上却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乃至相互依存的特征。 部分研究据此将

互联网法院视为智慧法院的特殊形态，意图联结互联网司法和智慧司法。① 另有研究则期冀进一步发挥互

联网司法的建设成果，并延伸至智慧司法的探索和完善之中，致使智慧司法演化为互联网司法的附庸。② 前

述论争的出现，来源于对此类司法模式目标定位的变动，以及特定司法模式认知视角的分化。
鉴于组织载体的基础性地位，不论是互联网司法或是智慧司法，都难以脱离对互联网法院、智慧法院、移

动微法院等组织或平台的依赖，而依附性关系的客观存在，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特定司法模式的塑造和建

设。 相比于始终以技术运用和探索为中心的智慧司法与智慧法院，在制度设计目标的引导之下，互联网法院

自创设之初便肩负起新兴技术应用和新型案件处置的双重职责，互联网司法也由此划分为“与互联网技术

深度融合的审判模式”“体现互联网特点的程序规则”“确立互联网依法治理的实体裁判规则”三个要素。③

基于此，互联网司法、互联网法院不仅可借助技术应用的探索实现对智慧司法、智慧法院的有效覆盖，且其对

涉网案件管理的职能拓展还将进一步推动新型司法模式整体构造的完善。 尤其在互联网技术长期占据主导

地位，司法技术化改造尚待推广，智慧司法与互联网司法具有共同的技术前提和平台基础的情境下，二者职

能的重合乃是必然的结果，将互联网司法视为智慧司法的上位概念与新型司法发展的应然定位亦无不当。
然而，“网上案件”属性与“网上审理”要求的过度纠葛，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互联网司法和互联网法

院的预期效益。 考虑到早期《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 ２３ 条的约束，对当事人自由意志、案
件情节简单轻微特征与审判组织技术设施情况的考察，均是技术应用必须遵循的前提条件。 纵使技术设施

的建设、运用趋于成熟，互联网法院对“网上案件”的管辖和治理依然无法逾越“简单轻微”性质的藩篱，拘于

亲民性有余而专业性欠缺的困境之中。④ 成本投入和实际获益的失衡，冲击着互联网司法及互联网法院的

存在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互联网司法作为新型司法模式发展方向与应然定位的合理性、可取性。 对

此，《五五纲要》明确提出完善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第 ２８９８ 号建议、四次会议第 ６５４４ 号建议和五次会议第 ７００３ 号建议的答复，都强调了优化互联网法院管辖

范围，引导案件类型、审理目标转向的设想。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

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实施方案》《法治浙江建设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等关于打击网络违

法犯罪行为和完善互联网法院运行、审理机制的规划，亦将成为互联网法院及互联网司法后续变革的指引。
互联网案件覆盖范围的扩张及其对“网上审理”技术应用条件的突破，固然有助于互联网司法对案件审

理和网络治理职能的强化，却也必然对其既往职能体系造成实质性甚至根本性的冲击。 不仅“网上审理”要
求的唯一性无法继续在“网上案件”的办理中得到留存，对案件类型特殊性、专属性特征的深化也势必反向

减损其知识、经验的普适效力。 即便“网上审理”的技术探索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维持，但是，由于涉网案

件属性的存在与强化，其实践成果的可参照性、可借鉴性都将存有疑虑，致使技术探索功能的效益无法充分

体现。 特别在技术应用范围日益扩张，逐步达至对地域范围和案件类型全面覆盖的趋势下，前述问题恐将更

为明显。 同时，数字技术的引入及其对智慧司法应用范围、技术探索方向的变革，终将跨越互联网司法的技

术边界，司法的互联网化难以完整涵盖技术化、智能化、智慧化的发展需求，互联网司法与智慧司法兼容的平

台基础、技术前提均将趋于消散。 在此情形下，前者对后者的知识、经验供给均无从谈起，二者的形态、定位

也将由重合走向交叉。 面对智慧司法技术特征的凸显和互联网司法专业属性的强化，新型司法模式必然表

现出新兴技术运用与新型案件处置脱钩的职能分裂，互联网审判组织与智慧法院、移动微法院等平台的分工

亦是可以预见的方向。 基于此，数字司法的提出与创设，既可以维持其与智慧司法技术探索方向的统一，还
将助力于互联网法院的治理、管辖职能在数字领域治理的延伸，将数字社会的建设、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特定

审判组织的专业优势相衔接，实现法治化建设与数字化改革的相互扶持。 相较于传统格局，通过对技术运用

和案件处置的职能切割，数字司法的倡导或许是破除“网上案件网上审理”格局的桎梏，适应技术应用全面

①
②
③

④

参见洪冬英：《司法如何面向“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技术革新》，载《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６９⁃１８０ 页。
参见左明仁：《塑造数字司法生态体系》，载《北京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第 ９ 版。
具体内容详见《最高法发布〈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白皮书》，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 ｚｉｘｕｎ ／ 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 ／ ２０５４２１．ｈｔｍｌ。
参见刘哲玮、李晓璇：《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评述》，载《经贸法律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２⁃１３１ 页；陈旭辉：《互联网法院司法实践

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三家互联网法院裁判文书分析的实证研究》，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４７⁃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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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趋势，明确司法技术化变革的未来目标及方向的最佳路径。

三、数字司法的基础要素厘清

数字司法的确立，源于对智慧司法、互联网司法的疑义和论争，也着重于对新型司法模式未来变革和信

息化时代司法需求的回应，以既有缺漏的填补和时代属性的体现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综合来看，数字司法不

仅应当充分吸纳智慧司法、互联网司法在新兴技术应用与专业案件审理中的有益经验，也需着重削减对“技
术性”或“专业性”特征的过分偏重及其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最终在“数字”和“司法”的双向促进、深度融

合中，塑造起“司法之数字化转型”与“数字之司法化规制”两类状态并存的格局。 数字司法的基本样态，亦
可据此得到显现。 相较之下，诸如单向度的“运用技术改造司法”或“依托司法限制技术”都无法实现对数字

司法的完整表达。 因此，对数字司法中国模式的建构，以及数字司法核心内容的明晰，还应在批判、吸收和改

造传统模式，乃至进行数字化创新等多重路径的共同辅助下展开探索，从而厘定数字司法的实际样态。
（一）以数字技术的发展作为制度基点

基于对制度本源的考虑，技术属性的真实存在始终是新型司法模式产生、设计和运行的前提条件，数字

司法对数字技术的关注与依赖亦是如此。 但是，经历了来自规范基础、制度内涵及发展定位的演变，数字司

法对其技术性特征的体现，显然有别于庭审直播、录播、网络公开等传统技术应用模式，转而塑造起颇具综合

性、体系性色彩的制度结构。
首先，数字司法应当以数字技术的存在为前提。 技术发展的推进和技术应用的成熟，理应是司法技术化

改造的基础要件，司法的数字化转型也需以数字技术的客观存在为始端。 并且，面对新型司法制度内涵的扩

充及专业案件审理、专业知识运用的激增，对数字技术的观察将成为维系其专属性、特定性色彩，进而区分于

传统司法的核心依仗。 因此，不论是司法组织对新兴技术的吸收，抑或是对新型案件的关注，数字技术的实

际存在和切实使用都应当是重要评价标准，从而为技术属性的体现和专业优势的发挥创造契机。
其次，数字司法应当以数字思维的运用为驱动。 计算机科学家 Ｐｅｔｅｒ Ｎｅｕｍａｎｎ 曾言，复杂的系统往往以

复杂的形式崩溃。 关系与系统的复杂化，乃是问题复杂化的根源。① 鉴于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智慧化、微
粒化和高风险化特征，②对传统司法观念的固守面临着较大困难。 不论是对技术应用状况的考察与评估，或
是传统规范对新型问题的适应，抑或是新型法律规范的创制，以线下纠纷和物质世界为基石的传统司法理念

势必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之中。 唯有在注重技术设施建设与技术成果应用的同时，引入技术思维和数字思

维，将数字技术的特征、发展方向及预期效果纳入制度建构与具体工作的考量范畴之中，才可实质性地推进

司法的数字化转型。 诸如“杭州某科技公司与汪某商业秘密纠纷案”对“数据”经营信息属性的认定，“深圳

某计算机公司、某科技（深圳）公司与浙江某网络公司、杭州某科技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对数字经济“开
发、共享、效率”价值取向的明确，③“杭州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

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对区块链存证真实性认定标准的阐释，④皆已印证了数字思维或观念增补的现实意义。
最后，数字司法应当以数字发展为回归。 数字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应用，除可推动数字司法的确立外，也

将明晰新型司法存在与运行的目标。 无论是对数字技术司法应用的指引和优化，或是对数字类案件的管辖

与违法行为的惩处，究其本质，均在于推动数字技术的良性运转及积极效益的体现。 以技术改良司法，以司

法指引技术，数字司法的整体建设最终应当达至规范数字领域、发挥数字效益和彰显数字成果的理想状态。
据此，正如《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司法报告》对司法工作与数字经济发展方向的联结，对
数字发展的强调与回归，才可真正体现数字司法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以司法体制的整体作为改革场域

有别于特定性、专属性、针对性色彩颇为浓厚的早期探索模式，数字司法的建设应当着力于突破技术型

①
②
③

④

Ｅｔｈａｎ Ｋａｔｓｈ ＆ Ｏｒｎａ Ｒａｂｉｎｏｖｉｃｈ⁃Ｅｉｎｙ，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１０２，ｐ．１１０（２０１６）．
参见马长山：《迈向数字社会的法律》，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２２６ 页。
具体案情详见《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数据和算法密切十大典型案例》，载北大法宝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ｏｍ ／ ｌａｒ ／

４２４８５２４９ｃａａ０ｄ０２６ｃ２２ｃｃｃｅｃ９５２０２２７ｅｂｄｆｂ．ｈｔｍｌ？ ｗａｙ＝ ｌｉｓｔＶｉｅｗ。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编：《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４４⁃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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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在地域范围、程序环节、案件类型和组织载体中的束缚，依托《四五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法

院推进“移动微法院”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指引，将数字化转型，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引入及其对传统司法流程

的改造延展至各司法组织的诸项工作环节之中，并在参考《２０２１ 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法治浙江

建设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法治四川建设规划（二○二一—二○二五年）》等指导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

进专业案件审理机制的建构与完善，力图在充实审理范围的同时，促进专业审判组织的增设，以期达到对办

理新型案件的专业供给和地域覆盖的完整性、综合性。
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推进，着重于对其积极效益彰显的需要。 凭借信息化技术对时空边界的淡化及人力

因素的替代，数字司法不仅可在较大程度上削减传统案件，尤其是简单轻微案件的程序流转和资源消耗，还
将借助新兴技术的应用，实现对司法服务“全链条、全周期、全天候”状态的塑造，并有效避免对司法机关负

担的增重。 而且，专业知识、经验和技术设施的集聚，直至专属组织机构的设置，亦可作为有效应对新型证据

形态、权益诉求与社会需求的现实基础，在案件办理的质量与效率、准确性与及时性间达至平衡。 不仅共享

法庭、科技法庭、互联网法院等组织或平台的实践已然印证了前述价值的客观存在，案件整体规模的扩张、新
型问题数量的激增也凸显了此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据此，对司法效率的提升与工作负担的减缓，势必

成为数字司法在司法体制中整体推进的直观效益。
并且，数字化转型的全面展开，还将贴合于权益保障和正义实现的需要。 不论是在传统案件抑或新型案

件中，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与司法体制的完整衔接，都将具有缩短诉讼个体与司法体制距离的功效。
即便是“最为贫困者”也可借助简单的设备触及司法系统全流程，充分表达诉求并获取权利救济。① “接近正

义”的数字化发展，终将使得权利保障和正义实现得以在成本合理、损害轻微的前提下成为可能，增强传统

正义体系的可接受性与可持续性。 而诸如数据信息自主权、隐私权、表达权、知情权等诞生于数字时代的新

兴权益，②亦可凭借专属司法组织的设置、管辖范围的补充，以及技术治理和数字治理职能的强化而得到维

护。 藉此，才可在遏制数字犯罪、调处数字纠纷和凸显数字权利的过程中，革新既有的正义体系，从而在传统

正义的数字化改造之外，塑造和创设以数字领域为基石、以数字权益为内核的新型正义形态———来源于数字

时代的正义。 因此，对权利保障和正义实现方式的优化，以及二者形态、内涵的变革与完整性的补充，显然是

数字司法整体推进的核心效益。

（三）以数字与司法的双向促进作为主旨目标

通过对新型司法模式实践经验的整合、反思与借鉴，数字司法的建设既不应拘泥于工具主义视角的桎

梏，将新兴技术的应用视为传统司法形态改造的延续，也不宜再度退回至“数字案件数字审理”的交织模式。
专业技术探索和专门案件处置职能的并立、深化，业已是技术型司法在数字时代的未来趋势。 但是，职能的

分化可否径直视作职能的对立或隔绝，“依靠技术改造司法”和“凭借司法规制技术”是否必然是新兴技术应

用与新型问题处置的发展方向，尚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首先，司法体制的形成绝非制度简单堆砌的产物。 不同于职权运行单向且封闭的行政治罪模式，司法的

创设不仅以组织机构的调整为表征，更依赖于权能配置、制度结构和价值目标的重塑。 即使以牵涉主体较为

单一的“狭义说”为切入点，审判体制的建设亦将基于被动性、终局性、中立性、公开性等核心特征的强调而

表现出对特定理念、机制的注重。③ 唯有在审判主体的中立地位、诉讼主体的有效参与和程序流转的正当有

序确可得到保障的前提之下，司法的存在价值及核心优势的彰显才能成为现实。 纵使效率目标的追求日趋

紧迫，也难以完全替代正义实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存在价值。 据此，技术对司法的改造，乃至其整体推

进态势的凸显，始终无法等同于技术应用的强制性展开，抑或对司法内在价值的舍弃。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

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针对区块链存证、异步审理技术启动的条

件限制和严格管控，以及“许某某与杭州某软件服务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某（中国）软件公司与安徽

某科技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对大数据分析报告的审慎采纳，遂体现了司法核心属性维系的必要性。

①
②
③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ｒｅｓｔｙ，Ｄａｎｉｅｌ Ｒａｎｉｅｙ ＆ Ｒｏｂｉｎ Ｐａｇｅ Ｗｅｓ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２：４１，ｐ．４４（２０１６） ．
参见马长山：《迈向数字社会的法律》，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４０ 页。
参见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第 ４ 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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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数字化转型也不可囿于技术设施的建设及技术产品的引入。 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初始，就有观点指

出，技术的发展及用户的激增，势必引发网络环境的彻底转变，从而形成难以被现有法律进行规制的虚拟世

界。① 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５Ｇ 等技术的运用，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已然超越其改造物质世界、优化社会生

活的原初目标，着力于构建以技术为骨骼，以数据为血肉，以网络为经脉的独立存在———数字空间，为社会生

活的重构和经济建设的突破创造新的力量源泉。 诚然，基于去中心化、分散化、隐蔽化等特征的影响，数字技

术的规制与数字空间的管理确有必要，但是，考虑到虚拟空间与物质世界的差异性，司法体制的介入及治理

职能的发挥显然难以继续保持原状。 否则，物质世界规则和数字领域需求的碰撞，不仅无助于司法治理应有

价值的体现，还将阻碍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及数字发展目标的实现。 “某（中国）软件公司与安徽某科技公司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杭州某科技公司与汪某商业秘密纠纷案”“浙江某金融服务公司、重庆某小微小额贷款

公司与苏州某网络科技公司商业诋毁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关于数据的商业秘密性、经营信息属性，以及公

共数据商业利用合法边界的考察，均可引为前述要求的佐证。②

数字司法的建设、数字与司法的融合，既应表现为制度之变和形态之变，更需深入至理念之变与思维之

变。 在技术发展和虚拟世界的塑造中注入司法思维，强调权利保障、权力制约、公平参与等理念的重要性，在
解决纠纷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司法的规则创制和社会引导的职能，③为数字社会的建设、数字经济的发展及

数字法治格局的形成提供指引。 而在司法组织及其工作的考量标准、价值追求中，也可适当吸收数字发展的

规律与趋势，促使司法机关有效辨别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治理重心，结合数字时代的实际需要与发展脉络

制定治理策略，摆脱物质世界规则的拘束。 依托司法思维、理念和技术要求、特征的双向融合与适应，不论是

以数字技术办理数字案件，或是以传统形式办理数字案件，又或是以数字技术办理普通案件，抑或是数字技

术与案件类型的混合式、分段式衔接，均可归属于数字司法建设及其特性彰显的范畴之中。 以思维、理念的

转向引导形态、制度的重构，方可真正达至数字化与法治化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理想状态。

（四）以兼容并蓄的理念作为重要指引

组织载体的变革、规范基础的完备和理念指引的转向，使得数字司法实质化、独立化的发展已是具有现

实意义的抉择，而对技术演进趋势的呼应、新型司法模式内涵的拓展及其定位的厘清，还将进一步凸显“数
字”属性的时代价值。 然而，相较于对价值、地位的对比与位阶排序，数字司法可区分性、可识别性特征的突

出，侧重于其与诸类司法模式关系的辨析。 尤其在规范基础和理念指引的特殊性日渐成型的趋势下，前述举

措的必要性愈加凸显。 作为智慧司法、互联网司法迭代的产物，数字司法的创设不仅并未隔绝对新型司法模

式既有成果的参照，而且在制度设计和实际运行中也将展现出包容、协调的特征。
其一，对民事司法、刑事司法、行政司法的数字化聚合。 以《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 《密码法》为代

表的新型法律规范的增设，确已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起以技术为中心，以新型问题处置为主旨的规范体系，为
信息、数据、网络等要素的界定与保护提供了稳固的制度基础。 但是，前述规范的创制主要源自于权益特殊

性的显现、特定案件数量的剧增，以及其应对模式专门化建构的需要，远未实质性动摇行为属性和责任类型

的界定。 基于违法行为性质、权益损害程度和惩戒措施严厉性等实体因素的综合考虑，以民事、刑事、行政法

律为核心的规范体系依然占据着基础性地位。 《密码法》第 ４１ 条、《数据安全法》第 ５２ 条和《网络安全法》
第 ７４ 条的设置，均可作为例证。 因此，仅以问题处置的专属性为视角，则数字司法的创设应当视为民事司

法、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在数字领域的集中和深化，建构起与环境司法、海事司法相近的、基础性司法的次级

存在———特殊司法模式，而非对民事司法、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的替代。
其二，与对抗式司法、合意式司法和恢复式司法的相互促进。 由于程序运行模式、价值理念与工作目标

的调整，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纠纷解决、案件审理形态的转变颇具相似性，都围绕程序流程及表现形式的变更

而展开。 倘若将对抗式司法、合意式司法和恢复式司法的产生、分化归因于对实体法实施及纠纷解决效果的

①
②

③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Ｍ．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Ｒｅｂｏｏ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９：３４７，ｐ．３７２（２０２１）．
具体案情详见《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数据和算法密切十大典型案例》，载北大法宝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ｏｍ ／ ｌａｒ ／

４２４８５２４９ｃａａ０ｄ０２６ｃ２２ｃｃｃｅｃ９５２０２２７ｅｂｄｆｂ．ｈｔｍｌ？ ｗａｙ＝ ｌｉｓｔＶｉｅｗ。
在部分研究看来，司法、法院的职能主要可分为立法、社会控制和纠纷解决三个类别，参见［美］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

治学上的分析》，张生、李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５⁃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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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以诉讼氛围和工作目标的转向为表征，那么，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及其对程序流程的影响，或将趋向于程

序运行外在形态的重塑与实体法实施工作的推动，以增进初始目标的实现为重心。 据此，数字司法与对抗式

司法、合意式司法和恢复式司法纵然具备相近的着力点，却终将显露出路径切入与改革方向的迥异。 不仅司

法的对抗、合意与恢复皆可获得来自数字司法建设成果的助力，数字司法亦可凭借对前述形态的适应而丰富

自身的制度内涵。
其三，对数字治理体系的填补。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数据共享的延伸，对此类情形的应对和管控必然

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影响。① 去中心化、分散化等特征的显现，还将淡化司法管控的约束力和有效性。 多方

参与、共同协作、共担风险的治理格局业已成为数字时代的现实方向，并拥有着推进数字社会建设与数字经

济发展、激发数字活力的积极效益。② 在此情形下，数字司法的建设也应避免沦为司法单方管控对“共建共

治共享”格局的替代。 同时，考虑到司法知识、理念和思维的内在优势，以及司法机关在规则创制与社会引

导中的职能赋予，司法的介入亦将具备其他治理模式难以比拟的价值。 除继续发挥自身在纠纷解决领域的

终局性、权威性地位外，数字司法的引入还可承担起总结治理经验、归纳治理重点、协调治理工作，进而为整

体治理格局的塑造提供指引和规范的重要职责，防范参与主体的分散和观念的繁杂异化为治理权限的冲突，
乃至整体秩序的混乱。 由此观之，为数字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目标贡献来自司法领域的助力，革新司法

治理在数字时代的功能定位和价值优势，最终达至数字司法与数字治理的协调并进，方是数字司法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应有之意。

四、数字司法的建构路径选择

数字司法的创设，乃是以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起点与主导，以司法体制的整体转型为方向，着力于推动
“专业技术探索”和“专门案件审理”两类职能的相互融合，从而达至自身与诸类司法模式及数字治理渠道兼

容共进的司法形态。 在数字与司法双向融合、相互促进的总体要求下，数字司法的建设势必表现为司法体制

与数字技术在建设、变革过程中的一致和协调。 因此，对司法体制核心要素的调适、数字技术使用要求的明

确，以及二者统筹机制的增补和完善，将可为数字司法的整体建构与基础要素的具现提供可行的思路指引。
（一）“一点两线多面”化的组织载体建设

作为司法形成与存在的基础性要件，对组织载体的调整不仅是维系和凸显新型司法模式独立性的必然
要求，亦是司法理念及改革成果的直接印证。 司法与数字的融合，数字司法的建设与展开，均无法回避对这

一问题的关注。 考虑到新型司法模式内涵和定位的演变，以及技术与司法相互渗透程度的进一步增强，在数

字司法预期目标的引导下，组织载体的建设也将通过对智慧司法和互联网司法实践经验的整合，围绕新兴技

术应用和新型问题处置两条主线展开。 具体来看，除参照《四五纲要》《五五纲要》的要求，继续推进信息化

平台建设，深化司法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化改造程度外，还需以现有互联网审判组织为基础，扩充案件管辖

类别和地域覆盖范围，在横向跨度上达到对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囊括，有效贯彻《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

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对案件管辖范围的设计目标；在纵向上也

需实现与技术发展趋势的充分衔接，将新兴技术的使用纳入司法治理的范畴之中。 据此，互联网审判组织才

可由涉网案件专属性走向数字案件统摄性，破除“亲民性”特征对发挥专业属性的障碍，确实树立起规制数

字领域、引导数字发展的制度角色。
当然，对“两条主线”方向的明晰和具现，还应与司法实际相结合。 特别在新型案件审理及其专属司法

组织的建设中，前述需求将更为明显。 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设立之初，“互联网产业发达、案件较多、技术

条件具备、人才储备充分”遂已成为此类司法组织设置的前提条件。 而天平链存证平台、ＶＲ 虚拟庭审技术、
诉状与文书自动生成系统的建设，也印证了成本投入和技术门槛的客观影响。 因此，为避免环保法庭建设中

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 Ｍｕｌｌｅｒ，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
１３：３２９，ｐ．３４１（２０１８） ．

参见马长山：《迈向数字社会的法律》，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２３６⁃２３７ 页；张恒：《多元、可视、对话：数字司法的正义内涵与机制塑
造》，载上海市法学会编：《智慧法治》２０２３ 年第 １ 卷，第 ４６ 页；黄磊：《论互联网法院的受案范围改革》，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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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庭，无案件”困境的重演，①乃至与提高效率、减轻负担预设目标的背离，对新型司法组织的设置应当灵

活、多样，且与地区实际相适应。 不论是省会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抑或是数字建设亟待推进的地区，皆可在

对数字发展状况、新型案件数量、成本负担压力等因素进行综合权衡后，分别选择专门化审判庭、合议庭或审

判团队的形式，根据自身需要探索适宜的新型案件审理模式。 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组织的建设路径分化，即可

作为有益的参照。② 同时，诸如智慧法院、移动微法院、共享法庭、科技法庭和船上法庭的实践，虽然表现形

式略有差异，但均可归属于新兴技术应用目标与地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对此类状况的容许和接纳，亦将有

助于推动数字司法表现形式的丰富化与目标贯彻的实质性。 概言之，组织平台建设的多面拓展，理应是体现

数字司法总体目标及其两条主线预期效益的可行路径。
此外，考虑到数字与司法双向推进、相互融合的需要，对两条主线与多重路径的统筹、协调，以及制度优

势的凝聚和激发，还应当着重于对数字司法中心点的确立。 鉴于互联网法院在技术设施建构与专业知识、经
验积累中的“试验田”“样板间”地位，或可以此为基础，推动互联网法院向数字法院的转变，真正承载起探索

“技术应用”与“案件审理”未来方向的职责。 不仅在技术设施的建设中应当继续维持既有的领导地位，案件

管辖的范围也需与其他新型审判庭、合议庭和审判团队进行区分，适当让渡对普通数字案件的管辖权，转而

集中于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新颖的，可能对技术应用、数字发展和治理工作产生指导效果的案件，以规则的

创制和社会的引导为最终方向。③ 从而在拓展新型案件专业管辖效力的基础上，实现各司法组织间管辖职

权的内部分流。 藉此，通过对互联网法院及后续数字法院“一个中心”地位的确立，数字司法在组织载体的

建设中将最终形成“一点两线多面”的构造，组织与平台的建设则可在整体职能分流的同时，推动特定职能

探索的深入及其实践成果的相互借鉴。 数字对司法改造的深入、司法对技术的规制和引导，以及二者双向促

进目标的实现，均将由此获得充分的路径支持。

（二）司法技术应用的规范化保障

数字技术发展的持续性与阶段性，使得司法的技术化、数字化转型始终保持着动态性的特征，技术的迭

代绵延不绝、周而复始。 数字司法的凝练，更宜视为对其演进历程的描述，而非最终结果的总结。 基于此，面
对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效益的显现，司法的数字化改造

也应当维持对新生事物持之以恒的适应力和包容性，及时将技术成果转化为改革动力，进而增强内在的制度

优势。 《法治中国建设（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的构想，亦将由此得到推动。 在此情形下，不论是大数据分析报告

法律效力的强化、自动识别生成系统的广泛应用，抑或是区块链存证系统的升级优化，乃至足以替代司法机

关的 ＡＩ 法官技术的接纳，都将是符合数字化转型方向的选择。 然而，在司法的技术化、数字化改造逐步深

入，并延伸至司法体制整体构造的同时，对技术应用正当性、合理性的疑虑也日渐显现。 在技术设计、运用尚

且存有缺漏，自我调控和纠正能力有待发展的现实情景下，如何确保数字化转型贴合司法的核心属性，技术

优势与制度要求的衔接得以顺利进行，还需借助于对技术理性化、规范化的保障。
１．技术规范性标准的增补

数字技术的运用及智能化、智慧化特征的凸显，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司法工作对人力因素的依赖，
有助于增强司法流程的正当性、规范性及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但是，在弱人工智能依然占据主导地

位，技术理性和机器理性难以完全湮灭人类意志的现实情形下，数字技术的设计与应用仍可视作人类意志的

延续。 制度理性的强调，以及其对技术理性和机器理性的补充已是必然的方向。④ 据此分析，在新兴技术的

使用中，可以适当借鉴《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 １７ 条的规定，明确技术设计者和所有者的责任边界。 不

仅在技术产品设计之初需要保证对算法、程序设置的无误性，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也应当坚持周期性的检

①

②

③

④

关于环保法庭建设中此类问题的研究，参见陈学敏：《设立环境法庭的冷思考》，载《中国环境法治》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５４⁃６８ 页；徐平、
朱志炜、杨朝霞：《论我国环境法庭的困境与出路（社会科学版）》，载《吉首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４１⁃５０ 页。

参见应培礼：《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集中审理、指定管辖”原则的争议与出路》，载《南都学坛》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第 ９０⁃９１ 页；钟海华、
魏鹏：《鹰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集中审理”》，载《江西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第 ２ 版。

参见张恒：《多元、可视、对话：数字司法的正义内涵与机制塑造》，载上海市法学会编：《智慧法治》２０２３ 年第 １ 卷，第 ４８ 页；洪学军：
《数字司法的导向模式与实现路径探究———以治理逻辑与内容创新为切入点》，载《数字法治》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８ 页。

相关研究参见童云峰、欧阳本祺：《区块链时代智能合约刑事风险的教义学限制》，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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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维护和更新，以及突发情形出现时的及时反应与补救。 倘若技术的设计、维护流程已然满足规范性标准，
纵使确有不当行为发生，技术产品设计者、所有者亦可凭借注意义务和管理义务的穷尽而免于责任追究，为
技术的发展和创新营造适宜的外部环境。

２．司法机关审慎义务的重申

作为司法权的承载者和司法程序的主导者，即便面临新兴技术可能造成的冲击，乃至对传统工作模式的

替代，司法机关也依然占据着实施法律和解决纠纷的决定性地位。 而对维系司法体制核心属性的重视，以及

数字技术应用的正当化、理性化的需要，更将进一步印证司法机关秉持审慎态度和履行法定义务的现实意

义。 具体来看，司法机关除针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设计、应用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展开实质性的核查外，还
应当围绕技术使用的必要性及其与问题处置、最终裁决的关联性进行阐释，从而在保证技术应有的客观性与

准确性的同时，切实体现技术发展对司法工作的积极效益，以及技术成果在司法领域的实际定位。 由此，防
范技术应用和机器思维对司法思维的掩盖，促使司法的温情在数字化转型中仍可得到留存。

３．检法机关工作联动的强化

司法体制的内部制约及其效果的发挥，还需依托于职权的适当分流和相互制衡格局的形成。 唯有权力

内部监督的实质性得到保证，规范标准与审慎义务的设置方可成为具备现实意义的举措。 因此，在明确数字

司法技术规范化要求的同时，司法机关亦可借鉴近年来数字检察改革的成果，构建司法体制内部的数字衔接

机制，充分利用数字检察系统及大数据监督的核心优势，及时发现异常数据信息、分析技术问题深层诱因、完
善司法技术应用的预警机制，最终实现技术监管的及时、精准、充分与全面，打破传统时空边界的束缚。 藉

此，可加强对司法流程中技术设计、应用的管控力度和效果，从而在塑造“数据—算力—算法”三位一体格

局，以及形成“数字检察＋数字司法”改革合力的过程中，确保司法机关对其技术自律目标的实现。
４．诉讼主体基本权利的保障

鉴于数字技术对程序流转和实体问题处置的深刻影响，诉讼各方参与者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应对及其

权利体系的调整，亦将拥有着维护自身权益，确保司法机关充分履行审慎义务，进而巩固技术理性的重要作

用。 因此，诉讼参与主体不仅应当对数字技术的启动和应用享有必要的知情权，且其对在线庭审、在线调解

等可能直接触及核心诉讼权利的技术应用，还可参照《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 １０ 条等规定的要求，根据

自身意愿作出同意与否的表态。 除确有特殊情形外，司法机关不宜强制启动未获得当事人认可的技术应用。
如若当事人发现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或是权利行使受到严重影响，也可在阐明理由后要求司法机关及时终止

特定技术的应用。 简言之，同意权和及时退出权是诉讼当事人权益的重要屏障。 此外，考虑到数字技术对数

据信息的依赖性，①诉讼各方对数据、信息使用情况的审查与了解，乃至要求司法机关、技术产品所有者对关

键信息的保密和删除，②还将在扩充其诉讼权利范畴的同时，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合理利用。

（三）司法规则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巩固了司法治理在数字领域的

规范基础，而数字案件管辖范围的扩张及其对诸类新兴技术覆盖程度的增强，将极大推动立法成果预期效益

的实现。 在司法规制技术的前提条件趋于完备与充实的发展前景下，对具体工作重心和形态的调整，亦将成

为融合司法理念与数字思维，推动司法治理和数字发展相互扶持，并切实贯彻数字建设总体方针的可行方

案。 面对实体法实施、纠纷解决与回应社会需求等多重目标的交织，对立法精神与司法实践衔接的关节———
司法规则的调适，或许也可视为司法机关体现自身定位，联结立法、司法与社会需求，彰显司法治理在数字时

代核心价值的重要依仗。
其一，规则类型的调整。 对于司法规则引导功能的发挥和深化，首先应立足于对其重心的明确与转向。

自司法技术化改造启动以来，先后产生了《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北京互联网法院电子诉讼庭审规范（试
行）》《广州互联网法院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在线批量化解程序指引（试行）》等颇具指导意

①

②

Ｌａｒｉｓａ⁃Ａｎｔｏｎｉａ Ｃａｐｉｓｉｚｕ，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Ｃｏｎｆｅｒｉｎ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 ｄｅ Ｄｒｅｐｔ，Ｓｔｕｄｉｉ Ｅｕｒｏｐｅｎｅ ｓｉ Ｒｅｌａｔｉ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Ｖｏｌ．２０１８：５２３，ｐ．５２９（２０１８） ．

Ｅｌｄａｒ Ｈａｂｅｒ，Ｔｏ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ｖａｃ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ｏｙｓ，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８０：３９９，ｐ．４１８⁃４２２（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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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司法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司法技术化、数字化改造的进程，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则的出台，更
是为技术与数字的司法化治理及实体法条款的贯彻创造了契机。 但是，既有的规则或是以程序性引导为中

心，抑或是偏向于对实体条款的进一步阐释和“规制”“惩戒”要求的强调，难以完全适应数字发展目标与司

法治理思维相互融合的要求。 因此，对司法规则的后续制定与调整，应当立足于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信息保

障等领域的立法探索成果，进一步增补以实体问题处置为方向的内容。 其次，在规则制定的类别中，也需由

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延伸至对数字发展、数字建设的保障和推动，充分考虑数字化转型的未来趋势。 通过灵活

运用法律解释等方法，有效控制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及惩戒的严厉性，抑或为数字权益、数字行为的判断和

保护提供参照，最终促使机械式的法律实施走向关注并回应社会的司法治理。 此外，考虑到数字建设的地区

性差异和整体协调性的重要价值，对司法规则内容的配置还可着重于统筹性与专项性特征的兼顾。 亦即，除
针对立法精神、治理目标和发展趋势展开细致化阐释外，也需在保证法律实施整体方向与理念统一性的前提

下，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的先例，对数字发

展、建设确有特殊需求的地区或案件类型给予专门化、特定化的规则指引，促使司法治理在数字领域的预期

效果得到充分显现。
其二，统一化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 司法规则创制与实践需要的紧密结合，还将借力于信息交流渠道的

畅通及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设置。 缘于制度起源的考虑，司法规则的创制始终呈现出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的结

构特征，与去中心化、分散化属性突出而“共建共享共治”格局日渐成型的数字治理领域的要求，存在较为明

显的差异。 因此，考虑到充分发挥司法规则指导效力，增强其内容合理性、理念先进性的目标，还应当对司法

规则的制定流程进行优化和改造。 尤其在信息交互、数据共享成为常态的现阶段，参考近年来司法大数据平

台、协同治理机制的实践成果，①构建统一化的数据共享平台，引导包括司法机关、社会组织、普通个体在内

的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和资源共享，可在保证数据信息充沛性和交流便捷性的同时，切实推动司法

规则的创制，维系其应有的时代性、科学性和指导性优势，发挥司法规则引导数字司法建设，吸纳数字理念和

思维，进而反哺司法领域的预期效力。
其三，数字法院宏观指引地位的发挥。 针对组织载体的体系变革，司法治理的重心转向于数据信息来源

的多样化、复杂化演变，无论是对司法规则内容合理性与科学性的维持，或是对其目标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的

保证，均将依赖于来自宏观视角的统合与指导。 考虑到互联网法院及后续数字法院在统筹数字司法整体建

设，推进司法与数字双向融合等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应赋予此类机构必要的权限，鼓励其对数据、信息进行整

理与分析，并制定相对应的指导规则。 藉此，不仅可较好地实现司法规则效力的普适性，也将充分发挥互联

网法院、数字法院在专门技术和专业知识、经验领域的特有优势，从而在组织载体建设和司法规则创制的相

互衔接过程中，促进双向融合理念在数字司法整体建构流程中的贯彻。

五、结语

数字司法，既是技术化、智能化改造在司法领域的延续，亦是司法化、规范化要求在数字治理环节的重

申。 恒定性与动态性、规范性与流变性特征的并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数字司法设计、建设和运行的

负担，却也凸显了此类司法模式的制度特色，以及其在数字治理工作中的积极效益。 数字司法的建设，绝非

是数字技术对司法体制的“添附”，抑或是司法工作对数字发展的“禁锢”。 唯有舍弃对技术发展潮流不竭余

力的追寻和司法传统格局固步自封的坚持，厘清技术维度和司法维度相互交织、难以割裂的现实趋势，将数

字思维与司法理念注入整体建构流程之中，塑造起适应于彼此的“数字形象”或“司法样态”，方可切实达至

数字与司法双向融合、共同发展的理想方向。 摆脱了简单的形态改造和单向度的理念侵蚀，数字司法的建构

及其核心效益的体现，应当以理念的交互与借鉴为前提，依托理念之变引导制度之变、形态之变的有序化和

深入化展开。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编：《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２６⁃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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